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聘任

第六届淮南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

淮府办秘〔2025〕21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并报省政府复核，聘任下列人员为第六届淮南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：

主  任：陆  晞  市政府副市长

副主任：杨  倩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吴玲娣  市司法局局长

杜本硕  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、总商会会长

盛  勇  淮南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处长

委  员：张立建 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委

张  斌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唐  兵  市财政局局长（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主任）

李宝云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杨  亮 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长

梁广贤  市总工会副主席

张玉鼎  田家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

胡  涛 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周一楠  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郭立民 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

理部副部长

王世仓 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

秘书长：盛  勇  淮南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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